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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组织开展第 36 个爱国卫生月活动的通知

各市属国有企业、机关各科室：

2024 年 4 月是全国第 36 个爱国卫生月。为深入贯彻习近平

总书记关于爱国卫生运动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根据市爱卫办

统一要求，市国资委决定在市属国有企业系统组织开展第 36 个

爱国卫生月活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深化环境卫生整治

按照“属地管理、行业监管”要求，切实履行主体责任，深

化环境卫生综合整治，彻底清除各类卫生死角。依据《市属国有

企业 2024 年度病媒生物防制工作计划》，扎实开展病媒生物孳

生地调查，全面完成病媒生物防制重点任务。

二、强化健康科普宣传

围绕“健康城镇·健康体重”主题，强化健康科普宣传，营

造全民参与氛围。按照“三有一示范”要求，更换一期健康教育

宣传栏，举办一期健康教育知识讲座，组织一次户外健身活动，

示范推广戒烟限酒、管理体重等健康典型。

三、组织健康主题活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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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 4 月 2 日

持续开展健康中国知行大赛网上答题，动员全社会积极参与

助力打卡行动。组织参加健康乐跑大赛、健步走、工间操比赛、

健康体重竞赛、办公室微运动大赛、“健康达人”评选等活动，

引导干部职工争做健康生活方式的先行者。

各市属国有企业要统筹文明城市、卫生城市、园林城市创建

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，确定专人组织开展好爱国卫生月活动，并

于 4 月 30 日前将活动开展情况及相关影像资料提交市国资委创

建办备查（联系人：陈陶；联系电话：3211936；电子邮箱：

535119898@qq. com）。

机关各科室要教育和引导全体干部职工，牢固树立“健康环

境同创建、健康生活同享有、健康行为我践行”的健康理念，积

极参与环境卫生整治、健康科普宣传、健康主题活动，确保第

36 个爱国卫生月活动有序开展、取得实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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